马克思主义学院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
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通知
为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大思政课”的重要指示批示，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《全面推进“大思政课”建设的工作方案》，大力推进我校思政课改革创新，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能，发挥实践教育在思政课教学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，马克思主义学院拟开展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“行走的思政课”实践教学活动，着力实现“思政小课堂”与“社会大课堂”协同育人。
一、活动时间
2026年4月1日

二、参加对象
我校相关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、三年制高职学生

三、活动安排
	第五周
	班级
	班级

负责人
	调研地点

	4月1日

周三

13：00——16：00
	250工业互联网1班、250工业互联网2班
	各班班长或辅导员委派
	上海金山烈士陵园

	4月1日

周三

13：00——16：00
	241分析检验1班
	各班班长或辅导员委派
	上海金山烈士陵园


四、活动要求

1. 请各二级学院于4月1日前上报班级相关信息，确定班级负责人，填写附件1，并发送至邮箱：scicmax@qq.com。
2. 请辅导员做好学生外出的安全教育，服从带队教师指挥，展现我校大学生的良好组织纪律和精神风貌。

3. 各班请在活动当日12点30分在北校区大门口排队集合完毕，由班级负责人清点人数后跟随带队教师乘坐指定车辆统一前往，活动结束后统一发车回校。
4. 本次活动纳入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》课程期末考核，无特殊原因原则上不得请假。如需请假，需由学生个人写好请假单并经辅导员签字确认，加盖二级学院公章后于4月1日前将请假单交至马克思主义学院办公室（学生活动中心405办公室 汤正东老师）。
学生工作部
马克思主义学院

2026年3月30日

附件1:

马克思主义学院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
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联系登记表

	班级
	班级负责人
	联系电话
	班级人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